
医学部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

调剂复试录取办法 

 

    根据《西安交通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

（西交研〔2024〕29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本部一志愿招生录取情况，

经部招生工作组研究决定，本单位不接受院外调剂，现将硕士研究生

招生调剂复试录取办法公布如下： 

    一、调剂时间 

2024 年 4 月日 12日 14：00— 4 月 12 日 22：00 

二、接收调剂专业代码及名称 

学术学位：［100703］生药学、［100706］药理学、［1007Z1］天然

药物化学 

专业学位：［105102］儿科学、［105104］神经病学、［105108］重

症医学、［105115］妇产科学、［105123］放射影像学 

    三、生源条件 

经医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，调剂专业及调剂生源学术条

件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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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703 生

药学 
医学部 

100702药剂

学 
70 70 230  370 1 

100706 药

理学 
医学部 

100704药物

分析学 
60 60 230  360 1 

1007Z1 天

然药物化

学 

医学部 
100701药物

化学 
60 60 220  360 4 

1007Z1 天

然药物化

学 

医学部 
100702药剂

学 
65 65 220  360 3 

105102 儿

科学 
医学部 

105101内科

学 
65 70 220  355 1 

105104 神

经病学 
医学部 

105101内科

学 
65 80 230  375 1 

105108 重

症医学 
医学部 

105101内科

学 
65 65 220  360 6 

105115 妇

产科学 
医学部 

105101内科

学 
60 75 220  360 1 

105123 放

射影像学 
医学部 

105101内科

学 
70 70 240  380 1 

 

1.申请调剂考生须符合招生简章中规定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 



2.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。 

3.学硕调剂考生，第三单元专业课须与初试专业科目相同（考试

科目为 717 药学基础综合）；专硕调剂考生，初试成绩达到医学部复

试要求，并已参加医学部复试，且复试综合成绩不低于 85.7 分。 

4. 调剂考生不再参加调剂复试，一志愿复试成绩有效。 

请考生详细阅读调剂办法，并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报名。学院将根据报

名情况，可能调整最终录取人数。 

    四、调剂流程 

1.考生登录我校招生系统（http://yzbm.xjtu.edu.cn），凭准考

证号（用户名）、身份证号（密码），选择“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”进

行登录，进入界面后，点击“校内调剂申请”。 

    2.调剂申请审核 

学院将在一个调剂批次开通时间结束后，按照相关要求对考生申

请信息进行审核，并及时反馈考生是否审核通过，确定进入调剂复试

的考生名单。 

    3.发送复试通知 

对进入调剂复试名单的考生发送复试通知，考生在复试通知发出

后 1 小时内，确认是否接受复试，否则视为放弃。 

4.发送拟录取通知 

学院对通过调剂复试、确定录取的考生发送拟录取通知，考生须

在 1 小时内确认是否接受拟录取，否则视为放弃。 

五、资格审查 



与一志愿复试资格审查要求一致。 

    六、录取 

1.总成绩=初试成绩（百分制）*55%+复试成绩（百分制）*45% 

2.调剂录取按调剂专业分别进行，根据总成绩（初试+复试），按

一志愿专业排名录取。 

3.录取调剂考生占调剂学院录取名额，考生接受调剂录取后，不

得再申请调剂其他学院，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，由考生负责。 

4.所有校内调剂录取的考生，最终还须通过国家调剂系统完成调

剂手续，否则不能被正式录取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    七、联系方式 

联系咨询电话：029-82655038 

监督电话：029-82655045 

监督邮箱：yxbrcpyc@xjtu.edu.cn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学部人才培养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月 12 日 


